
 
 
 
 

合政督办〔2016〕10 号 

 

 

转发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建立 

校园欺凌专项治理工作月报制度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主管部门： 

现将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建立校园欺凌专项

治理工作月报制度的通知》（皖教督函〔2016〕56 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请根据通知要求，认真做好校园欺凌专项治理月报工作。 

请各地于每月 5日前，填写上个月《校园欺凌专项治理工作

月报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加盖公章后，以电子版和传真两种形式报市

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，5 月份的月报表请于 6 月 22 日前

报送。 

联系人：欧阳宗超  电话：63505100（传真） 

邮 箱：ouyang3505168@163.com 

 

 

合肥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

2016 年 6 月 20 日 










